
附件2
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有关情况简介

一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

2020年10月14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“加快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”。中共中央、国务院于2021年9月5日正式公布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》，明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施范围为横琴岛“一线”和“二线”之间的海关监管区域，总面积约106平方公里。其中，横琴与澳门特别行政区之间设为“一线”；横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其他地区之间设为“二线”。

围绕“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”这条主线，国家赋予合作区“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平台、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空间、丰富‘一国两制’实践的新示范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高地”四大核心战略定位。合作区设定三个阶段性发展目标，其中到2035年，“一国两制”强大生命力和优越性全面彰显，合作区经济实力和科技竞争力大幅提升，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高效运转，琴澳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，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目标基本实现。合作区着力发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新产业，聚焦发展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、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、文旅会展商贸产业和现代金融产业，对符合条件的产业企业按15%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，对在合作区工作的境内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，其个人所得税负超过15%的部分予以免征。

合作区着力建设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家园，加快推进“澳门新街坊”建设，对接澳门教育、医疗、社会服务等民生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，推动全面放开澳门机动车便利入出合作区，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，有效拓展澳门居民优质生活空间。

合作区着力构建与澳门一体化高水平开放的新体系，实现货物“一线”放开，“二线”管住，除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明确规定不予免（保）税的货物及物品外，其他货物及物品免（保）税进入，人员进出高度便利，创新跨境金融管理，建立高度便利的市场准入制度，促进国际互联网数据跨境安全有序流动，实现与澳门人流、物流、资金流、信息流等高效便捷流动。

合作区着力建立健全粤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体制，建立合作区开发管理机构，粤澳双方联合组建合作区管理委员会，统筹决定合作区重大规划、重大政策、重大项目和重要人事任免，组建合作区开发执行机构，管理委员会下设执行委员会，履行国际推介、招商引资、产业导入、土地开发、项目建设、民生管理等职能，做好属地管理，合作区上升为广东省管理。成立广东省委和省政府派出机构，集中精力抓好党的建设、国家安全、刑事司法、社会治安等工作，履行好属地管理职能，积极主动配合合作区管理和执行机构推进合作区开发建设。

二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教育情况
横琴地处珠海南端，与澳门一水一桥之隔，具有粤澳合作的先天优势，是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要平台。自2009年党中央、国务院决定开发横琴以来，横琴教育从无到有、逐步发展，以开放包容的姿态集聚境内外优质教育资源。

近年来，横琴教育规模与教育质量稳步提升，优质基础教育资源加快聚集，区域影响力逐渐凸显，区域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持续深化，对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的助力作用日益显著。各类人才着眼横琴教育，纷纷前往就业、置业、居住、生活，横琴教育的美誉度、满意度持续提升。

截至2025年秋季学期，合作区有16所办学机构，其中公办学校10所（幼儿园4所，小学4所，初中2所）、民办学校5所（幼儿园1所，九年一贯制学校2所，高中2所）、澳人子弟学校1所；现有9000余名在读学生，其中在读港澳台学生超1000人；教职人员超1300人，其中专任教师共有982人。

合作区引入首都师范大学、华发教育等优质教育资源，采用合作办学、委托管理等形式，高起点办学、高质量发展，做到办一所、优一所，有效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，加快推进横琴基础教育现代化水平。同时，引进横琴哈罗礼德学校、横琴华发容闳学校等高端民办机构，提供国际化、多元化教育环境，努力实现教育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，不断提升整体教育水平和影响力。

按照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》要求，对接澳门教育体系，并充分利用合作区独特的地理优势和政策优势，在“澳门新街坊”设立内地第一所澳人子弟学校——濠江中学附属横琴学校（澳人子女学校），营造趋同澳门的教育环境，促进琴澳两地民生深度融合。

合作区教育坚守为党育人、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，坚持立德树人、启智润心、开放包容、创新示范的教育理念，全力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。

合作区教育将立德树人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。在思想道德教育、文化知识教育、社会实践教育，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核心目标展开，努力培养具有高尚品德、扎实学识和创新精神的新时代人才。横琴教育注重汇聚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，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，取得了扎实的育人成效。积极开展琴澳交流与合作，共与港澳缔结姊妹学校（园）34对，为两地学生提供更加广阔的交流空间和成长平台。着力打造高素质教师队伍，“强教”先“强师”，面向全国招聘引进优秀教师。加强师德师风建设，深化“名教师”工作室建设，充分发挥名师带动效应，培养打造一批骨干教师、卓越教师、教育家型教师，分层分类开展教师培训，着力提升教师教学技能和专业能力。探索开展教师管理改革，进一步优化教师资源配置。
